	浙江省企业法律顾问协会


关于举办2023年度第一期浙江省企业法律

顾问继续教育线下集中培训的通知
浙企法协[2023]14号

为进一步推进我省企业法律顾问队伍建设，持续提升广大企业法务人员的综合素质及业务水平以适应现代企业法治工作的新需求，助力“法治浙江”建设，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继续履行好协会的职责。经研究，协会与杭州仲裁委员会将联合举办2023年度第一期浙江省企业法律顾问继续教育线下集中培训。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培训对象：
本协会会员；全省所有注册备案的企业法律顾问；从事企业法务、风控、合规管理等岗位人员及其他相关人员等。
二、培训内容：
1、《金融法治新动向 》；2、《浙江本土国际化公司的合规管理与体系构建》、《中国企业应对制裁和出口管制合规风险—规则、痛点与解决方案》；3、《投融资并购》；4、《企业合规管理实务》。
三、培训时间、地点：

7月23日至25日三天。其中：7月23日上午9:00开始报到，下午13:30上课）。

地点：杭州华辰银座酒店，地址：杭州新塘路342号；

电话：0571-86478658。
四、注意事项：
1、请培训范围人员按照本通知规定安排好工作，积极参加全省统一组织的继续教育培训。如有特殊情况不得不缺席的，请提前告知。为便于统一安排住宿，请参加培训人员务必将填好的《报名回执》于7月18日前以微信、传真或手机短信形式反馈至协会。

2、请参加培训人员报到时提交《备案登记证书》。如遗失或首次参加培训的学员请在报到时提交近期免冠一寸照片两张，用以办理《备案登记证书》。

3、需要开具增值税发票的学员，请在报名时注明增值税的如下开票信息：公司名称、纳税人识别号、地址电话、开户行及账号。
4、本次参加培训的学员的学习情况将按规定统一列入协会学习培训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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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参加本次线下培训的会员（学员），可免费参加协会组织或推荐的线下、线上所有培训，有效期至明年首次线下培训举办日为止。具体请关注协会门户网站、公众号、钉钉群、会员群等渠道发布的通知。未能参加本次线下培训的会员（学员），可继续按协会《关于调整继续教育、业务培训的通知》文件规定，实行“一次性缴费享受全年培训”的方法，在年度内可随时参加协会组织的培训活动。
协会联系人：陈莉13958121958；方华群；15088698290； 
浙江省企业法律顾问协会
                             2023年7月3日
附件
培训报名回执（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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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培训注意事项：
一、培训费用：

1、每人1000元（含资料费等）

2、交通、住宿费等自理。

二、报名后，原则上不得更改或放弃。

三、请学员自觉遵守课堂纪律，上课期间不要随意走动、接听或拨打手机，手机应设置在静音或振动位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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